
	勤工助学岗位名称  
	（部门+岗位，如：经济与贸易学院辅导员助理）

	岗位性质
	○勤工助学岗           ○志愿服务岗

	离岗学生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是否学生干部
	
	政治面貌
	
	书院名称
	

	
	教学院名称
	
	班级
	
	联系电话
	

	离岗详细原因

或

增设岗位原因
	

	上岗学生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是否学生干部
	
	政治面貌
	
	书院名称
	

	
	教学院名称
	
	班级
	
	联系电话
	

	上岗学生简介
	

	上岗学生所在学院意见                    
	用人部门意见
	资助管理中心审核

	辅导员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公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广西财经学院勤工助学岗位、人员变更表

备注：属勤工助学岗的，随当月工资发放表交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属志愿服务岗，交至校团委办公室。此表请正反面打印。

校内勤工助学协议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平等协调同意，自愿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本合同所列条款。本协议所指的勤工助学，是指在学校学生为取得谋生、求学收入而提供劳务的活动以及学有余力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自己的劳动，促进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增长才干，并取得一定的报酬用以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行为；或利用课余时间通过校内志愿服务，锻炼综合能力，并取得相应的“第二课堂”学分的行为。
一、甲方代表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乙方代表用人部门，丙方代表学生。
二、甲方根据丙方的书面申请，推荐其到乙方进行勤工助学活动。
三、由甲方协调乙、丙双方关系，每月给丙方发放勤工助学工资。
四、乙方保证：
1．任何情况下，均不安排丙方从事对其人身安全造成伤害和危险的工作。
2．对丙方的工作进行管理、指导和考核检查。每月做好对丙方工作的检查考核记录，否则不予发放丙方工资。
五、丙方自愿申请，乙方根据工作需要，同意丙方担任本部门的岗位工作。                                                          
六、乙方安排丙方执行定时工作制。乙方安排丙方工作时间原则上每周不超过8小时，每月不超过40小时。
七、乙方必须为丙方提供工作所须的各种劳动保护设施和用品，保障丙方的安全。
八、丙方必须遵守乙方单位的劳动纪律。丙方在参加勤工助学的时候，如达不到岗位职责的要求，由乙方教育后仍达不到岗位职责要求者，乙方可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书面申请解聘，说明理由，经批准后方可解聘。丙方如提出变更协议，须提出书面申请，报甲、乙双方批准后方可解约。且丙方须等到接替的同学到岗后方可离岗，否则造成工作上的损失或影响可扣发丙方相应的酬金，并给予一定的纪律处分。
九、本协议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用人部门、学生分别阅读签章，共同遵守。
学生签名(丙方)：             用人部门负责人(乙方)：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章
日期：                       签字盖章                              (甲方)
                                日期：                              日期：

